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

上  訴  人  黃麗玉                                   

訴訟代理人  柯晨晧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法定代理人  林振雄       

訴訟代理人  姚清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聘任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4年7月8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勞上字第58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之上訴及撤

銷資遣案決議之追加之訴，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

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7年2月1日起受聘為被上訴人

代理教師，同年8月1日起受聘為英文科專任教師。詎被上訴

人未彈性配課、未調整行政職缺，復未踐行輔導遷調或介聘

程序，逕以少子化減班減課為由，於111年6月30日之110學

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系爭教評會），決議於伊

聘約期滿後，自同年8月1日起將伊資遣（下稱系爭資遣決

議），並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惟系爭資遣決議違反教

師法第11條、第27條規定，兩造間之聘任關係仍屬存在。又

伊擔任專任教師期間，被上訴人就伊之學術研究費僅給付7

5%，自110年8月起調整為80%，違反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加

給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之規定，自107

年8月起至111年7月止，短付伊學術研究費及年終獎金共新

臺幣（下同）36萬1241元等情。爰訴請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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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及被上訴人應如數給付伊上開差額。並於原審追加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求為撤銷系爭資遣決議之

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因111學年度各科減班及課程調整，導致英

文科教師超額，且現職已無上訴人可擔任之其他適當工作，

經系爭教評會討論後，決議依法資遣上訴人，並報請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核准在案，伊依規定發給上訴人2個基數之資遣

慰助金，系爭資遣決議並未違法或有得撤銷決議情形。上訴

人受聘擔任代理教師或專任教師前，伊均充分告知關於教職

員工人事服務準則（下稱人事服務準則）及相關敘薪之規

定，業經上訴人簽名及確認無誤，則伊按雙方合意之學術研

究費如數發給，並無短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以：

　㈠上訴人自107年2月1日起受聘為被上訴人代理教師，同年8月

1日起受聘為英文科專任教師。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30日召

開系爭教評會，決議自同年8月1日資遣上訴人，並報經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核准。上訴人不服，提出申訴，經新北市政府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申訴有理由，原措施撤銷」之決

定；被上訴人對之提起再申訴，經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作成「原申訴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維持」之決定，

為兩造所不爭。

　㈡被上訴人111學年度開課班級數自22班縮減為17班，英文課

程自51節縮減為第1學期39節、第2學期38節，由3位專任教

師（含上訴人）及1位兼任教師任課，無法使上訴人達到

「豫章工商教師每週任課時數基準」第2點專任教師每週任

課基本時數18節之要求，其他科別課程無缺額，亦無使上訴

人擔任導師或兼課之可能。上訴人為英文科年資最淺之專任

教師，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系爭資遣決

議符合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下稱私校教職員資遣條

例）第22條第1款、被上訴人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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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教職員工資遣辦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洵屬有

據。

　㈢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

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訂定，並應

將所定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

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

表協議」。又上訴人應聘所簽之教師聘任合約第19條約定：

「專任（代理、兼任）教師及擔任行政職務人員薪津依照本

校相關薪津支給辦法發給」，人事服務準則第4條第12款規

定：「105學年度起，新聘合格專任（代理）教師，合格專

任教師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5成至全額數額

支給，合格代理教師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成

至全額支給（任職本校服務年資3年以下，（專7.5）7成數

額支給；服務年資第 4~9年，（專 8） 7.5成數額支

給...）」，既經上訴人於107年8月1日擔任專任教師前在被

上訴人教職員敘薪建議單上簽名確認「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

級專任教師7成5數額支給」，並自110年8月起按相當等級專

任教師80%數額支給，足認兩造就學術研究費之支給數額已

達成合意，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短付情事。

　㈣系爭教評會決議自111年8月1日資遣上訴人，核屬有據，難

謂構成侵權行為，則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

項規定，訴請撤銷系爭資遣決議，為無理由。從而，上訴人

訴請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應給付36萬1241

元，及追加請求撤銷系爭資遣決議，均應駁回，因而維持第

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廢棄發回（即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及追

加請求撤銷系爭資遣決議）部分：

　　1.按立法者為調和學校終止聘任與教師工作權及學生學習權

之保障（教師法第1條），特於教師法第11條第1項明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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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解散時，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在校內有其他適當工作

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調整職務；在校內無其

他適當工作可以調整職務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

介聘」，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因系、所、科、

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現職已無工作

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予以資遣」，是高級中等以

下（包括公立及私立）學校因課程調整、減班資遣合格教

師，應依上開條文規定要件為之。準此，私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依私校教職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所定循「相關

法令」規定程序資遣合格教師，自應依教師法第11條第1

項、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程序為之。準此，公私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以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為由，資遣合格專

任教師前，對仍願繼續任教之教師，須先踐行輔導調整職

務（於校內安排調整其他適當工作）或介聘（僅限公立學

校教師申請校外調動）之程序，必達「現職已無工作又無

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始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俾達教師法保障教師工作權之立法旨趣。

　　2.查被上訴人因111學年度減班，上訴人為英文科年資最淺

之專任教師，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經

系爭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私校教職

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教職員工資遣辦法第10條第2項

規定，資遣上訴人，固為原審所認定（見原判決第5-6

頁）。然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為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依法須踐行教師法第11條第1項之（校內）輔導調整

職務程序，並達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之

程度，始得資遣上訴人。而學生之課程安排雖為被上訴人

之權責，惟先前曾否對上訴人行輔導調整職務？未見原審

查明。上訴人於事實審一再主張：伊另得擔任導師、行政

教師或其餘行政工作，被上訴人可排不同科教師跨科上

課，調配其他科目課程，以彈性時數計算鐘點等語（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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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7-8頁、卷三第110頁），是否毫無足取？非無詳予

研求之餘地。究竟被上訴人以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

工作可以調任為由，資遣上訴人，是否符合最後手段性原

則？攸關系爭資遣決議是否合法及有無侵害上訴人權益之

判斷，自應查明釐清。原審未詳查細究，逕認被上訴人所

為系爭資遣決議合法，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自嫌速

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

非無理由。

  ㈡關於駁回上訴（即上訴人請求短付36萬1241元）部分：

　  原審依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論

斷：兩造就學術研究費之支給數額已為協議，被上訴人無短

付上訴人學術研究費及年終獎金36萬1241元之情事，因以上

揭理由，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違誤。上訴論

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與判

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

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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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
上  訴  人  黃麗玉                                    
訴訟代理人  柯晨晧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法定代理人  林振雄        
訴訟代理人  姚清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聘任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8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勞上字第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之上訴及撤銷資遣案決議之追加之訴，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7年2月1日起受聘為被上訴人代理教師，同年8月1日起受聘為英文科專任教師。詎被上訴人未彈性配課、未調整行政職缺，復未踐行輔導遷調或介聘程序，逕以少子化減班減課為由，於111年6月30日之110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系爭教評會），決議於伊聘約期滿後，自同年8月1日起將伊資遣（下稱系爭資遣決議），並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惟系爭資遣決議違反教師法第11條、第27條規定，兩造間之聘任關係仍屬存在。又伊擔任專任教師期間，被上訴人就伊之學術研究費僅給付75%，自110年8月起調整為80%，違反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加給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之規定，自107年8月起至111年7月止，短付伊學術研究費及年終獎金共新臺幣（下同）36萬1241元等情。爰訴請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及被上訴人應如數給付伊上開差額。並於原審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求為撤銷系爭資遣決議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因111學年度各科減班及課程調整，導致英文科教師超額，且現職已無上訴人可擔任之其他適當工作，經系爭教評會討論後，決議依法資遣上訴人，並報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在案，伊依規定發給上訴人2個基數之資遣慰助金，系爭資遣決議並未違法或有得撤銷決議情形。上訴人受聘擔任代理教師或專任教師前，伊均充分告知關於教職員工人事服務準則（下稱人事服務準則）及相關敘薪之規定，業經上訴人簽名及確認無誤，則伊按雙方合意之學術研究費如數發給，並無短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以：
　㈠上訴人自107年2月1日起受聘為被上訴人代理教師，同年8月1日起受聘為英文科專任教師。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30日召開系爭教評會，決議自同年8月1日資遣上訴人，並報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上訴人不服，提出申訴，經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申訴有理由，原措施撤銷」之決定；被上訴人對之提起再申訴，經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原申訴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維持」之決定，為兩造所不爭。
　㈡被上訴人111學年度開課班級數自22班縮減為17班，英文課程自51節縮減為第1學期39節、第2學期38節，由3位專任教師（含上訴人）及1位兼任教師任課，無法使上訴人達到「豫章工商教師每週任課時數基準」第2點專任教師每週任課基本時數18節之要求，其他科別課程無缺額，亦無使上訴人擔任導師或兼課之可能。上訴人為英文科年資最淺之專任教師，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系爭資遣決議符合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下稱私校教職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被上訴人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下稱教職員工資遣辦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洵屬有據。
　㈢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訂定，並應將所定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又上訴人應聘所簽之教師聘任合約第19條約定：「專任（代理、兼任）教師及擔任行政職務人員薪津依照本校相關薪津支給辦法發給」，人事服務準則第4條第12款規定：「105學年度起，新聘合格專任（代理）教師，合格專任教師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5成至全額數額支給，合格代理教師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成至全額支給（任職本校服務年資3年以下，（專7.5）7成數額支給；服務年資第4~9年，（專8）7.5成數額支給...）」，既經上訴人於107年8月1日擔任專任教師前在被上訴人教職員敘薪建議單上簽名確認「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成5數額支給」，並自110年8月起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80%數額支給，足認兩造就學術研究費之支給數額已達成合意，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短付情事。
　㈣系爭教評會決議自111年8月1日資遣上訴人，核屬有據，難謂構成侵權行為，則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訴請撤銷系爭資遣決議，為無理由。從而，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應給付36萬1241元，及追加請求撤銷系爭資遣決議，均應駁回，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廢棄發回（即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及追加請求撤銷系爭資遣決議）部分：
　　1.按立法者為調和學校終止聘任與教師工作權及學生學習權之保障（教師法第1條），特於教師法第11條第1項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或解散時，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在校內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調整職務；在校內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整職務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介聘」，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予以資遣」，是高級中等以下（包括公立及私立）學校因課程調整、減班資遣合格教師，應依上開條文規定要件為之。準此，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私校教職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所定循「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資遣合格教師，自應依教師法第11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程序為之。準此，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為由，資遣合格專任教師前，對仍願繼續任教之教師，須先踐行輔導調整職務（於校內安排調整其他適當工作）或介聘（僅限公立學校教師申請校外調動）之程序，必達「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始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俾達教師法保障教師工作權之立法旨趣。
　　2.查被上訴人因111學年度減班，上訴人為英文科年資最淺之專任教師，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經系爭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私校教職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教職員工資遣辦法第10條第2項規定，資遣上訴人，固為原審所認定（見原判決第5-6頁）。然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為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法須踐行教師法第11條第1項之（校內）輔導調整職務程序，並達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之程度，始得資遣上訴人。而學生之課程安排雖為被上訴人之權責，惟先前曾否對上訴人行輔導調整職務？未見原審查明。上訴人於事實審一再主張：伊另得擔任導師、行政教師或其餘行政工作，被上訴人可排不同科教師跨科上課，調配其他科目課程，以彈性時數計算鐘點等語（原審卷二第7-8頁、卷三第110頁），是否毫無足取？非無詳予研求之餘地。究竟被上訴人以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為由，資遣上訴人，是否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攸關系爭資遣決議是否合法及有無侵害上訴人權益之判斷，自應查明釐清。原審未詳查細究，逕認被上訴人所為系爭資遣決議合法，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自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㈡關於駁回上訴（即上訴人請求短付36萬1241元）部分：
　  原審依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論斷：兩造就學術研究費之支給數額已為協議，被上訴人無短付上訴人學術研究費及年終獎金36萬1241元之情事，因以上揭理由，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違誤。上訴論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

上  訴  人  黃麗玉                                    

訴訟代理人  柯晨晧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法定代理人  林振雄        

訴訟代理人  姚清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聘任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4年7月8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勞上字第58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之上訴及撤

銷資遣案決議之追加之訴，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

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7年2月1日起受聘為被上訴人

    代理教師，同年8月1日起受聘為英文科專任教師。詎被上訴

    人未彈性配課、未調整行政職缺，復未踐行輔導遷調或介聘

    程序，逕以少子化減班減課為由，於111年6月30日之110學

    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系爭教評會），決議於伊

    聘約期滿後，自同年8月1日起將伊資遣（下稱系爭資遣決議

    ），並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惟系爭資遣決議違反教師

    法第11條、第27條規定，兩造間之聘任關係仍屬存在。又伊

    擔任專任教師期間，被上訴人就伊之學術研究費僅給付75%

    ，自110年8月起調整為80%，違反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加給

    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之規定，自107年8

    月起至111年7月止，短付伊學術研究費及年終獎金共新臺幣

    （下同）36萬1241元等情。爰訴請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

    ，及被上訴人應如數給付伊上開差額。並於原審追加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求為撤銷系爭資遣決議之判決

    。

二、被上訴人則以：因111學年度各科減班及課程調整，導致英

    文科教師超額，且現職已無上訴人可擔任之其他適當工作，

    經系爭教評會討論後，決議依法資遣上訴人，並報請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核准在案，伊依規定發給上訴人2個基數之資遣

    慰助金，系爭資遣決議並未違法或有得撤銷決議情形。上訴

    人受聘擔任代理教師或專任教師前，伊均充分告知關於教職

    員工人事服務準則（下稱人事服務準則）及相關敘薪之規定

    ，業經上訴人簽名及確認無誤，則伊按雙方合意之學術研究

    費如數發給，並無短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以：

　㈠上訴人自107年2月1日起受聘為被上訴人代理教師，同年8月1

    日起受聘為英文科專任教師。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30日召開

    系爭教評會，決議自同年8月1日資遣上訴人，並報經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核准。上訴人不服，提出申訴，經新北市政府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申訴有理由，原措施撤銷」之決定

    ；被上訴人對之提起再申訴，經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作成「原申訴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維持」之決定，為

    兩造所不爭。

　㈡被上訴人111學年度開課班級數自22班縮減為17班，英文課程

    自51節縮減為第1學期39節、第2學期38節，由3位專任教師

    （含上訴人）及1位兼任教師任課，無法使上訴人達到「豫

    章工商教師每週任課時數基準」第2點專任教師每週任課基

    本時數18節之要求，其他科別課程無缺額，亦無使上訴人擔

    任導師或兼課之可能。上訴人為英文科年資最淺之專任教師

    ，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系爭資遣決議符

    合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

    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下稱私校教職員資遣條例）第

    22條第1款、被上訴人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下稱教

    職員工資遣辦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洵屬有據。

　㈢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

    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訂定，並應

    將所定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

    ，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

    協議」。又上訴人應聘所簽之教師聘任合約第19條約定：「

    專任（代理、兼任）教師及擔任行政職務人員薪津依照本校

    相關薪津支給辦法發給」，人事服務準則第4條第12款規定

    ：「105學年度起，新聘合格專任（代理）教師，合格專任

    教師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5成至全額數額支

    給，合格代理教師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成至

    全額支給（任職本校服務年資3年以下，（專7.5）7成數額

    支給；服務年資第4~9年，（專8）7.5成數額支給...）」，

    既經上訴人於107年8月1日擔任專任教師前在被上訴人教職

    員敘薪建議單上簽名確認「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

    7成5數額支給」，並自110年8月起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80%

    數額支給，足認兩造就學術研究費之支給數額已達成合意，

    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短付情事。

　㈣系爭教評會決議自111年8月1日資遣上訴人，核屬有據，難謂

    構成侵權行為，則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

    規定，訴請撤銷系爭資遣決議，為無理由。從而，上訴人訴

    請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應給付36萬1241元，

    及追加請求撤銷系爭資遣決議，均應駁回，因而維持第一審

    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廢棄發回（即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及追

    加請求撤銷系爭資遣決議）部分：

　　1.按立法者為調和學校終止聘任與教師工作權及學生學習權

      之保障（教師法第1條），特於教師法第11條第1項明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

      或解散時，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在校內有其他適當工作

      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調整職務；在校內無其

      他適當工作可以調整職務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

      介聘」，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因系、所、科、

      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現職已無工作

      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予以資遣」，是高級中等以

      下（包括公立及私立）學校因課程調整、減班資遣合格教

      師，應依上開條文規定要件為之。準此，私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依私校教職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所定循「相關

      法令」規定程序資遣合格教師，自應依教師法第11條第1

      項、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程序為之。準此，公私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以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為由，資遣合格專

      任教師前，對仍願繼續任教之教師，須先踐行輔導調整職

      務（於校內安排調整其他適當工作）或介聘（僅限公立學

      校教師申請校外調動）之程序，必達「現職已無工作又無

      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始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俾達教師法保障教師工作權之立法旨趣。

　　2.查被上訴人因111學年度減班，上訴人為英文科年資最淺

      之專任教師，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經

      系爭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私校教職

      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教職員工資遣辦法第10條第2項

      規定，資遣上訴人，固為原審所認定（見原判決第5-6頁

      ）。然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為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依法須踐行教師法第11條第1項之（校內）輔導調整職務

      程序，並達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之程度

      ，始得資遣上訴人。而學生之課程安排雖為被上訴人之權

      責，惟先前曾否對上訴人行輔導調整職務？未見原審查明

      。上訴人於事實審一再主張：伊另得擔任導師、行政教師

      或其餘行政工作，被上訴人可排不同科教師跨科上課，調

      配其他科目課程，以彈性時數計算鐘點等語（原審卷二第

      7-8頁、卷三第110頁），是否毫無足取？非無詳予研求之

      餘地。究竟被上訴人以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

      以調任為由，資遣上訴人，是否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攸

      關系爭資遣決議是否合法及有無侵害上訴人權益之判斷，

      自應查明釐清。原審未詳查細究，逕認被上訴人所為系爭

      資遣決議合法，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自嫌速斷。上訴

      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

  ㈡關於駁回上訴（即上訴人請求短付36萬1241元）部分：

　  原審依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論斷

    ：兩造就學術研究費之支給數額已為協議，被上訴人無短付

    上訴人學術研究費及年終獎金36萬1241元之情事，因以上揭

    理由，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違誤。上訴論旨

    ，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與判決

    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

    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

上  訴  人  黃麗玉                                    

訴訟代理人  柯晨晧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法定代理人  林振雄        

訴訟代理人  姚清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聘任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8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勞上字第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之上訴及撤銷資遣案決議之追加之訴，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7年2月1日起受聘為被上訴人代理教師，同年8月1日起受聘為英文科專任教師。詎被上訴人未彈性配課、未調整行政職缺，復未踐行輔導遷調或介聘程序，逕以少子化減班減課為由，於111年6月30日之110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系爭教評會），決議於伊聘約期滿後，自同年8月1日起將伊資遣（下稱系爭資遣決議），並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惟系爭資遣決議違反教師法第11條、第27條規定，兩造間之聘任關係仍屬存在。又伊擔任專任教師期間，被上訴人就伊之學術研究費僅給付75%，自110年8月起調整為80%，違反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加給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之規定，自107年8月起至111年7月止，短付伊學術研究費及年終獎金共新臺幣（下同）36萬1241元等情。爰訴請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及被上訴人應如數給付伊上開差額。並於原審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求為撤銷系爭資遣決議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因111學年度各科減班及課程調整，導致英文科教師超額，且現職已無上訴人可擔任之其他適當工作，經系爭教評會討論後，決議依法資遣上訴人，並報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在案，伊依規定發給上訴人2個基數之資遣慰助金，系爭資遣決議並未違法或有得撤銷決議情形。上訴人受聘擔任代理教師或專任教師前，伊均充分告知關於教職員工人事服務準則（下稱人事服務準則）及相關敘薪之規定，業經上訴人簽名及確認無誤，則伊按雙方合意之學術研究費如數發給，並無短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以：

　㈠上訴人自107年2月1日起受聘為被上訴人代理教師，同年8月1日起受聘為英文科專任教師。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30日召開系爭教評會，決議自同年8月1日資遣上訴人，並報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上訴人不服，提出申訴，經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申訴有理由，原措施撤銷」之決定；被上訴人對之提起再申訴，經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原申訴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維持」之決定，為兩造所不爭。

　㈡被上訴人111學年度開課班級數自22班縮減為17班，英文課程自51節縮減為第1學期39節、第2學期38節，由3位專任教師（含上訴人）及1位兼任教師任課，無法使上訴人達到「豫章工商教師每週任課時數基準」第2點專任教師每週任課基本時數18節之要求，其他科別課程無缺額，亦無使上訴人擔任導師或兼課之可能。上訴人為英文科年資最淺之專任教師，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系爭資遣決議符合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下稱私校教職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被上訴人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下稱教職員工資遣辦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洵屬有據。

　㈢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訂定，並應將所定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又上訴人應聘所簽之教師聘任合約第19條約定：「專任（代理、兼任）教師及擔任行政職務人員薪津依照本校相關薪津支給辦法發給」，人事服務準則第4條第12款規定：「105學年度起，新聘合格專任（代理）教師，合格專任教師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5成至全額數額支給，合格代理教師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成至全額支給（任職本校服務年資3年以下，（專7.5）7成數額支給；服務年資第4~9年，（專8）7.5成數額支給...）」，既經上訴人於107年8月1日擔任專任教師前在被上訴人教職員敘薪建議單上簽名確認「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7成5數額支給」，並自110年8月起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80%數額支給，足認兩造就學術研究費之支給數額已達成合意，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短付情事。

　㈣系爭教評會決議自111年8月1日資遣上訴人，核屬有據，難謂構成侵權行為，則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訴請撤銷系爭資遣決議，為無理由。從而，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應給付36萬1241元，及追加請求撤銷系爭資遣決議，均應駁回，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廢棄發回（即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聘任關係存在及追加請求撤銷系爭資遣決議）部分：

　　1.按立法者為調和學校終止聘任與教師工作權及學生學習權之保障（教師法第1條），特於教師法第11條第1項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或解散時，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在校內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調整職務；在校內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整職務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介聘」，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予以資遣」，是高級中等以下（包括公立及私立）學校因課程調整、減班資遣合格教師，應依上開條文規定要件為之。準此，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私校教職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所定循「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資遣合格教師，自應依教師法第11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程序為之。準此，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為由，資遣合格專任教師前，對仍願繼續任教之教師，須先踐行輔導調整職務（於校內安排調整其他適當工作）或介聘（僅限公立學校教師申請校外調動）之程序，必達「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始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俾達教師法保障教師工作權之立法旨趣。

　　2.查被上訴人因111學年度減班，上訴人為英文科年資最淺之專任教師，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經系爭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私校教職員資遣條例第22條第1款、教職員工資遣辦法第10條第2項規定，資遣上訴人，固為原審所認定（見原判決第5-6頁）。然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為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法須踐行教師法第11條第1項之（校內）輔導調整職務程序，並達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之程度，始得資遣上訴人。而學生之課程安排雖為被上訴人之權責，惟先前曾否對上訴人行輔導調整職務？未見原審查明。上訴人於事實審一再主張：伊另得擔任導師、行政教師或其餘行政工作，被上訴人可排不同科教師跨科上課，調配其他科目課程，以彈性時數計算鐘點等語（原審卷二第7-8頁、卷三第110頁），是否毫無足取？非無詳予研求之餘地。究竟被上訴人以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為由，資遣上訴人，是否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攸關系爭資遣決議是否合法及有無侵害上訴人權益之判斷，自應查明釐清。原審未詳查細究，逕認被上訴人所為系爭資遣決議合法，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自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㈡關於駁回上訴（即上訴人請求短付36萬1241元）部分：

　  原審依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論斷：兩造就學術研究費之支給數額已為協議，被上訴人無短付上訴人學術研究費及年終獎金36萬1241元之情事，因以上揭理由，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違誤。上訴論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